臺北市政府員工發表學術期刊論文獎勵作業要點
總說明
為鼓勵所屬各機關、學校及公營事業機關(以下簡稱各機關)員工積極從事創新與研究之風氣、傳承個人經驗，提升市政效能與競爭力，特訂定本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共計九點，主要內容如下：
[bookmark: _GoBack]一、本要點獎勵範圍為本府員工以本府機關職銜名義發表市政相關議題(包含對本府重大案件、重要政策、重要專案、重大活動賽事或跨縣市合作等議題，以下簡稱市政議題)刊登於國際或國內具審查機制專業性學術期刊之論文，主辦機關為本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府研考會）（第二、三點）。
二、本要點作業程序分為薦送報名、審查及獎勵三部分，機關於每年十二月辦理薦送報名申請作業，次年三月前辦理審查作業，由本府研考會組成審查小組辦理，就申請之學術期刊論文與市政議題關聯性及建議事項具體性進行書面審查，必要時得召開審查會議，並邀請申請之員工說明（第五至七點）。
三、本要點獎勵等級分為二級：論文著作刊登之期刊收錄於國外學術期刊資料庫索引者，頒發獎金新臺幣一萬元等值獎勵；論文著作刊登之期刊收錄於國內學術期刊資料庫索引者，頒發獎金新臺幣五千元等值獎勵（第八點）。
四、參獎者應擔保著作無抄襲、侵害他人著作財產權或其他權利，或違反其他法律規定之情事（第九點）。
